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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卓越青年医师”定向进修培养计划（2024-2026年）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决策部署，进一步发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突出优势，提高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加速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的纵向和横向流动，培养高素质医疗专业技术人才，带动我区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着力解决我区医疗资源薄弱，患者就医流出多的现象，让我区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公平、优质、方便的医疗服务。我委紧扣医疗卫生人才能力建设这一关键环节，制定广西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卓越青年医师”定向进修培养三年行动计划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广西医疗卫生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按照“提能力、补短板、强特色”的基本原则，紧紧围绕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为核心，促进广西医疗卫生健康高质量水平发展。
目标任务
围绕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深入开展广西医疗卫生“卓越青年医师”定向进修培养计划，依托三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为广西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培养一定数量的优秀青年医师。力争在三年时间内，培养一批临床诊疗水平能力强、科研水平能力高的临床医学人才，为全区医疗水平和科研水平整体提升打下基础。

三、主要任务
（一）提高青年医师临床诊疗能力。提升青年医师在耳鼻喉头颈、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心血管内科、心血管外科、妇产科、消化内科、肿瘤医学科、儿科、小儿外科等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重点建设临床专科，以及影像、病理、检验、超声的临床检验检测方面的技术能力和质量水平以及疑难杂症和危重症病例诊疗水平。

（二）提升青年医师临床科研水平。提高医疗机构青年医师临床科研能力，助力临床医学服务水平提升，进一步促进我区整体医疗科研水平提高，推动区内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四、培训承办单位及要求

（一）培训承办单位。

由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西医院、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桂林医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柳州医院等三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单位承担，承办单位制定详实具体的定向进修培养计划，包括培训安排、培养方式、组织管理等内容。

（二）专科要求及培养方式。
原则上要求有输出医院派驻专家的重点建设学科以及综合实力较为突出的学科，师资力量能保障培训质量要求。同时充分发挥输出医院总院的优势资源，制定切实可行的培养方案，制定详实的临床进修、科研课题项目计划，鼓励开展有针对性、个性化的培养方式，如：“导师带教制”“一对一培养制”等，相关培养计划要求报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三）提供资助补助。

培养单位应向参培青年医师实施资助或奖励，资助标准由培养单位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确定。
（四）主要举措。

培养单位应围绕本单位的先进诊疗技术临床应用和医疗核心技术教学项目组织开展培养工作。对表现优秀的进修人员，可根据医院实际情况，推荐其参与到本院以及总院的疑难病例讨论、新技术新项目、临床专业技术能力、科研项目、学术交流等工作中进行培养，承办单位要选送优秀培训进修人员赴输出医院开展学习培训。

（五）鼓励政策。

鼓励参培学员在进修培养期间开展课题研究，优秀课题可纳入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自筹课题项目予以支持。
五、选派条件及选派要求
（一）建议选派条件。

1.政治素质好，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
2.原则上须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或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职务）；有扎实的医学专业基础和较强的科研能力，在科研和医疗一线专业技术岗位工作的学术技术骨干。对于二级医疗机构，可适当放宽相关要求。
3.身体健康，原则上年龄一般不超过45周岁。

4.其他条件可由培训承办单位根据本单位及具体岗位要求另行规定。
（二）建议选派要求。

选派对象由各医疗机构根据人才培养需求有针对性地统筹选派，原则上选派人员的培养周期为半年或者一年，具体由承办单位自行制定计划。

（三）选派程序。
1.采取个人申请、工作单位组织推荐并统一上报等程序确定进修培养人员。推荐人员应填写《广西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卓越青年医师”定向进修培养计划申请表》，并提出意向进修培养单位。

2.培训承办单位对报名人员进行遴选。

3.培训承办单位通知入选人员报到事宜。

4.入选人员按培训承办单位要求报到。

六、培养管理

（一）进修培养方式。进修培养方式由承担单位自行制定，参培人员在原工作单位的工资福利、绩效、交通费、食宿费等均由派出单位承担。

（二）进修培养内容。参培人员以掌握学习本领域专业前沿技术、专业技能、专业发展动态和指导老师教学理念、研究方法为主要任务。原则上实施“导师带教制”，在带教老师指导下参与临床一线、临床技能培训，以及科研课题研究等工作。

（三）管理规定。参培人员应严格遵守参培单位的有关管理规章制度，认真学习完成进修培养任务。对参培态度消极或违反规定受到处分的参培人员，进修培养单位可根据具体情况终止其参培资格，并上报至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进行通报批评。

（四）进修培养考核及鉴定。结束后，参培人员进行认真总结，填写考核登记表，报参培单位及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参培单位应对参培人员进行考核评定，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次。对考核合格以上的参培学员，颁发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进修培养合格证书，并按照有关规定，计入我区卫生系列职称申报“进修、培训学习”时间。对于考核优秀的学员，建议选送单位在职称评聘、岗位聘用、职级晋升等方面同等条件优先考虑。
七、工作要求
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建设医院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压实主体责任，做好重点科室、指导老师的遴选工作，制定切实可行的定向培养进修计划等工作，切实推动我区医疗卫生“卓越青年医师”定向进修培养计划方案的落实落地。

附件：广西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卓越青年医师”定向进修培养计划申请表
附件
广西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卓越青年医师”定向进修培养计划申请表
医院名称：                           拟申请研修单位：              
	姓名
	
	性别
	
	民族
	
	（照片）

	籍贯
	
	政治面貌
	
	专业
	
	

	出生年月日
	
	学历
	
	专业技术职务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工作单位
	
	单位所在地
	

	联系电话
	
	健康状况
	

	申请进修时间（时长）
	
	申请进修科室（专业）
	

	个人简历
	

	申请进修原因
	

	研修内容
	（简要填写研修计划，包括访学研修目的、研修内容、研修目标等）

	工作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